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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20〕27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组建市区
安置房超市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城市有机更新和重点工程等征收安置进度，统筹盘活

市区各类富余安置房源，落实安置权益跨区域自主等值安置等措

施，满足安置户对安置房多样性需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组建

市区安置房超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建市区安置房超市

由市住建局利用我市商品房网上销售系统和安置房网上认

购（销售）系统，参照组建市区安置房超市。各区、功能区、市

级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建设的安置房富余房源均纳入安置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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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市，纳入超市的房源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自建安置房、委托代建

安置房、政府采购安置性商品房、土地竞价配建政策性用房等。

市区安置房超市具体操作办法由市住建局另行制定。

二、安置房源管理

市区安置房超市的安置房源由平台管理单位温州市房屋交

易与产权管理中心统一管理，平台管理单位负责建立项目楼盘

表，并依照市政府授权统一调剂平台房源。房源提供单位应根据

房源上网要求，落实安置房源一房一价表和调剂方案，安置房源

原则上可按套调剂，但项目房源在 10 套以下时，项目主体可以

根据房源情况设置整体调剂或组合调剂方案。

三、安置房源调剂使用程序

市级层面根据各项重点工作需要调剂使用平台各类安置房

源；各区、功能区征收安置部门和各市级国有企业可以根据本部

门和企业征收安置项目的需要，在网上超市比选安置房源，并向

平台提出调剂申请，经平台配对审核，并经市政府同意，由平台

开具安置房调剂凭证。

四、安置房源的价格和调剂结算

安置房源调剂价格原则上按照市场评估价确定，评估时点依

据调剂凭证开具时间确定，评估价格有效期为三个月。特殊需要

可由供需双方协商作价，安置房源调剂实行结算移交并联服务，

结算一套移交一套，调入单位应及时与调出单位结清房款，房款

未结清调出单位可以拒绝移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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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安置户结算和发票开具

安置房调入单位应及时组织安置户对安置房源进行认购。在

认购定位后，安置房调入单位与安置户办理房款结算。安置户购

房发票由调出单位统一开具，调入单位应持已办理结算的安置户

结算清单和清册，统一向调出单位申请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。安

置户票面价格与调剂价格间差价，使用往来收据或开具不动产销

售发票结算。

六、安置房筹集工作要求

各区、功能区、市级国有企业应高度重视筹集富余安置房源

的重要性，现有安置房建设项目应及时组织认购定位，鼓励在安

置房建设满足形象工程±0.00 的基础上，组织预安置认购定位。

安置完成后，富余安置房源原则上应整幢、整单元留存。

各区、功能区、市级国有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既有安置认购政

策，科学测算项目安置房源所需数量，不随意调高套型定档分档

标准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。富余安置房归集纳入安置房超市专项

工作列入政府审计考核，并由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察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4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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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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